
股票简称：瓦轴 B                               股票代码：200706                      编号：2025-21 

 

 1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涉及关联交易的日常经营性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债务重组概述 

1.债务重组收益 

为了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 2024年公司日常经营性质的应付款项开

展清理工作。此期间内，本公司与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

公司、大连洁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295 家供应商签署了《债务重组协

议书》，经友好协商，此部分供应商同意对本公司所欠的日常经营性质

的债务做出让步，上述业务使得本公司债务重组收益 19,587,508.91元，

其中关联债务重组收益 5,305,339.07元。  

2.债务重组损失 

经双方确认形成的债务重组损失 

本公司与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等 20 家客户签

署了《债务重组协议书》，经友好协商，本公司对该等客户欠本公司的

日常经营性质的债务进行让步，上述业务使得本公司债务重组损失

2,487,205.88元，其中关联债务重组损失 1,709,220.77元。 

3.因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故涉及到

与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该议案经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在审议涉 

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时,关联董事张兴海、陈家军、王继元进行了回避，其

余董事对该事项均投赞成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5.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6、本次债务重组均为日常经营性质的债务重组，各方的实施均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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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的法律障碍。 

二、债务重组对方基本情况 

1.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供应商共 295家、客户共 20家，公司与关联

方达成的债务重组及与第三方供应商达成的债务重组是独立运行的并不

互为前提，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债务重组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或其对公

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公司对所有的债务重组均按公平、公正、一视

同仁的原则进行债务重组。 

其中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伟 

注册资本：51,986.94 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１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1995-12-22 至 2045-12-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2386663D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金属工具制

造，金属工具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

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

工业设计服务，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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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状况（2023 年）：总资产为 942,873 万元，净资

产为 264,81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为 516,382 万元，净利润为-212 万元（经

审计）。 

以上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及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务形成情况  

经公司与 295 家供应商核算，本公司应支付上述供应商的各项货款、

工程款金额合计 430,095,807.07元。 

经公司与 20家客户核算，本公司应收上述客户轴承款 85,948,178.47

元。 

2.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与债权人沟通协商，根据本公司与 295 家供应商分别签署的《债

务重组协议》，本着合作互惠的原则，债权人同意放弃部分货款的债权，

剩余货款由公司以商业票据、银行存款的方式支付给债权人，债权人收

到货款后，双方涉及合同明细的债权债务结清，再无其他经济纠纷。 

2024 年公司完成与供应商债务重组 430,095,807.07 元，实际支付

货款 410,508,298.16 元，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19,587,508.91 元，其中

关联债务重组收益 5,305,339.07元。  

经债务人与本公司沟通协商，根据本公司与 20家客户签署的《债务

重组协议》，本着合作互惠的原则，本公司同意放弃部分轴承款的债权。 

2024年公司完成与客户债务重组 85,948,178.47元，实际收到货款 

83,460,972.59元，发生债务重组损失 2,487,205.88元，其中关联债务

重组损失 1,709,220.77元。 

3.本次债务重组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抵债的情况。 

四、债务重组的其他安排  

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

后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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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务重组的原因、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进行债务重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企业短期内

资金相对紧张，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加快资金回笼，与供应商、客户达

成一致，在对供应商付款时收取一定比例的下浮款，在收回客户回款时

给予一定比例的下浮，相关折扣率的确定是双方在其经营可以承受的范

围内通过协商确定的。 

公司后续的付款安排一是结合供应商到结算期欠款的情况，二是依

据公司当期实际资金收回的情况；资金主要为企业对外销售轴承产品实

现的收回资金；属于正常的资金支付业务，对公司日常经营不构成影响。 

公司通过进行债务重组进一步梳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缓解资金压

力，减轻公司债务负担，优化债务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促

进公司的经营发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债务重组净收益 17,100,303.03

元将计入投资收益。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通过进行债务重组进一步梳理公司债权债务

关系，优化债务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

市场采购和销售行为，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并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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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次监事会决议； 

3.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5.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 月 28 日 


	特此公告

